
金融消费者八大权益保护

为维护公平公正的金融市场环境，切实保护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

合法权益，促进行业高质量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制定的

《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已于 2023 年 3 月 1日起

施行。

一、知情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

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

真实情况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

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

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

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金融机构应当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地向

金融消费者披露可能影响其决策的信息，充分提示风险，不得发布夸

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等欺诈信息，不得作虚假、引人误解的宣

传。

二、自主选择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

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

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

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

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金融机构应当在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允许范围内，充分尊重金融

消费者意愿，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自行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



金融服务，不得强买强卖，不得违背金融消费者意愿搭售产品和服务，

不得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不得采用引人误解的手段诱使金融消费者

购买其他产品。

三、公平交易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

第十条规定： 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

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金融机构不得设置违反公平原则的交易条件，在格式合同中不得

加重金融消费者责任、限制或者排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利，不得限制

金融消费者寻求法律救济途径，不得减轻、免除本机构损害金融消费

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四、财产安全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

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

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

安全的要求。

金融机构应当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

服务过程中的财产安全，应当审慎经营，切实保障消费者的人身、财

产安全不受损害。

五、依法求偿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

第十一条规定： 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

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

金融机构应当切实履行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主体责任，在机构内

部建立多层级投诉处理机制，完善投诉处理程序，建立投诉办理情况

查询系统，提高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质量和效率，接受社会监督。



保险公司应当对核保、理赔的规则和标准实行版本管理，不得在

保险事故发生后以不同于核保时的标准重新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

人的有关情况进行审核。

保险公司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

求后，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及时作出处理，不得拖延理赔、

无理拒赔。

《保险法》第二十七条：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请求的，保

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

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故意制造、虚构保险事故，实质为保险欺诈，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不仅不能依法获得保险理赔，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六、受教育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

第十三条规定： 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

知识的权利。

消费者应当努力掌握所需商品或者服务的知识和使用技能，正确

使用商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金融机构应当进一步强化金融消费者教育，积极组织或参与金融

知识普及活动，开展广泛、持续的日常性金融消费者教育，帮助金融

消费者提高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能力及自我保护能力，提升金融

消费者金融素养和诚实守信意识。

七、受尊重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

第十四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格尊

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

利。



金融机构应当尊重金融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惯，不得

因金融消费者性别、年龄、种族、民族或国籍等不同进行歧视性差别

对待。

八、信息安全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章 经营者的义

务第二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并经消费者同意。

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

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

金融机构应当加强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禁止违规查询、下载、复

制、存储、篡改消费者个人信息。从业人员不得超出自身职责和权限

非法处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第三方合作机构的管理，明确

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严格防控金融消费者信息泄露风险，保障金融消

费者信息安全。


